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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高端外国专家

支持用人单位用好一批对华友好、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学术带头

人等外国专家在粤开展前沿科学探索、核心技术攻关、创新人才培养、产业技术研发及战略决策咨

询等工作。

一、申报条件

（一）外国专家应当为外国国籍人士。

（二）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获得国际重大奖项、发达国家院士头衔等国际公认专业成就，或者在专业领域内具有重大贡

献 、 重 要 影 响 力 的 著 名 科 学 家 ；

2.在国外高校、科研机构担任过相当于副教授、副研究员及以上职务、职称的专家学者；

3.在国外知名企业、机构担任过高层管理职位或技术研发负责人。



（三）2025年 6月 1日—2026年 5月 31日期间，外国专家累计在粤工作不少于 30天（含），

不支持远程工作。

二、资助强度和方式

资助金额为每项 15万元，采用后补助形式一次性资助。

三、遴选方式

（一）公开竞争。符合条件的项目均可申报，经专家评估评审，择优支持。

（二）项目实施期间开展的工作及产生的绩效为遴选的重要依据，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或授权的

专利、联合发表的论文、引进人才、培育人才、开展培训活动、举办或参与国际会议、获奖情况、

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以及产业化应用与效益等。申报时需提供相应证明材

料。

专题二：外国青年人才

支持用人单位用好一批对华友好、年富力强、具有高水平科研潜质的外国青年人才，在粤开展

包括博士后研究等在内的长期稳定科研交流与合作。优先支持取得我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

国青年。



一、申报条件

（一）外国青年人才应当为外国国籍人士。

（二）须符合以下所有条件：

1.年龄不超过 45周岁（1981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

2.在国（境）外取得博士学位.

3.工作时长：2025年 6月 1日至 2026年 5月 31日期间，在粤工作时长不少于 90天（含），不

支持远程工作。

二、资助强度和方式

资助金额为每项 10万元，经费采用后补助形式一次性资助。

三、遴选方式

（一）公开竞争。符合条件的项目均可申报，经专家评估评审，择优支持。

（二）项目实施期间开展的工作及产生的绩效为遴选的重要依据，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或授权的专

利、联合发表的论文、引进人才、培育人才、开展培训活动、举办或参与国际会议、获奖情况、新

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以及产业化应用与效益等。申报时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